
访谈人：人社部职业能力司副司长 王晓君

主持人：为什么要开展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工作？

王晓君：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技工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

《关于深化技工院校改革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的意见》（人

社部发〔2021〕30 号）和《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人

社部发〔2021〕86 号）中提出持续推进工学一体化教学改

革，并将其作为技工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重要内容。开展

工学一体化工作是实现技工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升

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并将带动形成技工院校

改革创新的新局面。

推进工学一体化工作是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本

质要求。技工教育本质上是就业教育，其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职业性，最好的培养模式就是“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

中工作”。推进工学一体化工作，就是要着力实现从知识

灌输向能力培养转变、从课堂教学向生产教学转变、从书

本教学向实践教学转变。

推进工学一体化工作是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急需人才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正处在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重要时期，需要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作支撑。目前，技能

人才总量短缺、结构失衡的问题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尖

锐，迫切需要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加快培养既有扎实的职



业技能、又具有较强就业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推进工

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现代技工教育教学体

系，就是要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提高学生就

业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

推进工学一体化工作是深化技工院校改革创新的内

在要求。技工院校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企业产业行业需要

是技工教育改革创新的根本问题，这不仅需要打造学校硬

实力，更要改革教学模式，注重内涵发展，提升软实力。

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及技能人才培养标准，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将工

作过程和学习过程融为一体，培育德技并修、技艺精湛的

技能劳动者和能工巧匠的人才培养方式，是技工院校在新

形势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技工教育的最大

特色和亮点。

主持人：请介绍一下《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和过程。

王晓君：为深化技工院校教学改革，加快技能人才培

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 2009 年印发了《技工院校一

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部分具备条件

的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中开展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

点工作。2010 年、2012 年、2016 年，通过三批试点逐步

推进，试点专业 31 个、试点院校 191 所。经过十多年的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一体化课改理念得到了企业、

学校和学生的认同。一体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更加契合



企业实际岗位工作要求，教学方法强化了以学生为中心并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毕业生就业率和用

人单位满意度。二是一体化课改试点不断扩大，北京、山

西、江苏、浙江、河南等地制订了省级一体化课改方案，

部分学校主动开展校级一体化课改。三是通过一体化课

改，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从“要我学”变为“我要

学”，教学模式强调以“做”为主线贯穿教学全过程，实

现“教、学、做”融会贯通，学生综合素质、动手操作能

力和实际工作能力显著提升。

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落实技工教

育发展任务目标，我们在全面总结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走访调研北京、深圳等地区试点院校，

并广泛征求了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工学一

体化改革专家、典型试点技工院校的意见。《实施方案》

顺应了广大技工院校教学改革的呼声，有利于进一步推动

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推广，实现技工教育高质

量发展。

主持人：《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王晓君：《实施方案》共 5 个部分、15 条内容，包括

工作背景、总体要求、主要任务、推进方式、组织实施。

第一部分是工作背景。总结 2009 年以来我部推进工

学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经验，明确工学一体化培养模



式的内涵。

第二部分是总体要求。在全国技工院校大力推进工学

一体化培养模式，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百千万”目

标，即建设 100 个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专业，1000 所技工

院校参与实施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培训 10000 名工学一

体化教师，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部分是主要任务。明确“五个一体化”主要工作

任务，即制定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开发工学一体化教学

资源，应用工学一体化教学方法，建设工学一体化教学场

地，加快工学一体化教师队伍建设。通过“五个一体化”

建设，保障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落实落地。

第四部分是推进方式。推进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的主

要方式是校企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探索组建区域性、

行业性等多类型技工教育联盟（集团），发挥专家作用，

在职业技能培训中采取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不断扩大工

作覆盖面。

第五部分是组织实施。各级人社部门加大政策引导、

资金支持、专家指导、经验宣传，学校党组织发挥领导作

用，推动配套制度建设。

主持人：实现“百千万”工作目标的推进步骤是什么？

王晓君：在“十四五”时期，按照“以专业和课程建

设为主线，以评价标准为指引，分阶段稳步推进”的原则，

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工学一体化教学模式。



第一阶段是重点推进阶段。开发、修订 30 个专业的

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并于 2022 年秋季学期

开始实施，同时部署地方和院校开发其他专业的工学一体

化课程标准；组织申报、确定第一阶段 300 所建设院校；

修订工学一体化教师标准和师资培训标准，组织遴选第一

批工学一体化师资研修基地，并培训教师 1500 人次；制

定工学一体化课堂、课程、专业、院校评价标准，并于 2022

年底前公布。

第二阶段是持续推进阶段。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

遴选公布第二阶段新增 30 个专业的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

和课程方案；新增 300 所建设院校；组织遴选第二批工学

一体化师资研修基地，培训教师 3500 人次；开展优质课

堂、精品课程、示范专业等评选活动，并组织相关交流活

动。

第三阶段是全面推广阶段。2025 年，遴选公布第三阶

段新增 40 个专业的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新

增 400 所建设院校；组织遴选第三批工学一体化师资研修

基地，培训教师 5000 人次；开展优质课堂、精品课程、

示范专业、骨干院校评选活动，组织广泛的交流活动。力

争在 2025 年实现“百千万”目标，带动广大技工院校继

续深入推进实施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

主持人：为确保工学一体化工作顺利实施，将采取哪

些举措？



王晓君：为确保技工院校顺利实施工学一体化工作，

《实施方案》提出以下措施及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成

立领导小组，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给予全面支持，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技工院校党组织要切实发挥领导作

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建立协调推动机制，深刻认

识工学一体化工作对于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推进实施。

二是加强政策供给。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充

分利用有关项目资金支持推进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

出台工学一体化专业毕业生学习成绩合格视同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合格的具体操作办法。各地各院校要积极落实工

学一体化教师评优评先、职称评定、职务（岗位）评聘晋

升等倾斜政策。

三是加强师资培养。围绕“十四五”期间培训一万名

工学一体化教师的总目标，制订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相关

标准和工作计划，分批遴选工学一体化师资研修基地，通

过部里示范培训、地方规模培训的方式，加快工学一体化

师资队伍建设。

四是强化教学指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技工

教育和职业培训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制定一系列评价标

准，引导技工院校开展工学一体化工作，并提供教学指导

与技术支持。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研究，做

好工作督导、技术咨询、经验总结、教学交流等工作。技



工院校要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确保教学改革不降标、不走

样。

五是系统推进改革。工学一体化工作是一项全方位的

系统工程。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对照工作目标，加快

教学管理、实习管理、教学评价、教学研究、教师管理、

教学场地、资金投入、酬薪制度、后勤保障等配套制度建

设，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主持人：在工学一体化工作中将如何发挥专家智库作

用？

王晓君：2022 年 2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成立了首

批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

委），这是技能人才培养历史上首次成立的全国性专家组

织。在推进工学一体化工作过程中，教指委将充分利用专

业优势，积极发挥专家智库作用。一是开展工学一体化培

养模式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工作推进提供咨询意见和

建议。二是承担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的开发、

遴选、审议等工作，为技工院校实施工学一体化模式教学

提供基本依据。三是制定工学一体化课堂、课程、专业、

院校评价标准，参与工学一体化改革评价，推动技工院校

工学一体化建设。四是参与实施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为

工学一体化教师培养提供技术支持。五是研究一体化课程

教学资源开发方法，指导技工院校开发教学资源，推动数

字资源共建共享，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六是为各地各学



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

务，参与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工作督导。


